
 

5 

附件 1 

   

报考单位 
(盖章) 

 
报考单位

代码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鉴定

职业  
( 工种 ) 

  

级别   

正考人数   

补理人数   

补技人数   

总人数   

鉴定日期  

机房安排 

机房号 考生人数 具体时间（如 10:00-12:00） 

   

   

   

   

 
 市中心审批意见： 

                          

     本次申报共     名考生，     个通过审核。 

 

                        

   审核人：                 盖 章： 

 

                            年   月  日 

 

 
 省中心复核意见： 
     
     本次申报共    名考生，     个通过复核。 

 

                        

                           复核人： 

 

                            年   月  日 

 
 

注：各报考点应在所申请鉴定日期前至少一个月将盖章的申请表及考生的个人报名材料寄送

至省中心业务拓展科,以便省中心制定鉴定计划，逾期不予受理。 


